


 

 
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地區開發案之審議程序暨滯洪空間設計原則 

中華民國 104 年 7 月 2 日府都設字第 1040637817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4 年 10 月 1 日府都設字第 1040978279 號函修訂 

 

 

一. 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地區開發案之「審議程序」： 

(一) 先提送「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預審」： 

    開發案應先提送「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預審」，針對開

發案之整體規劃設計及滯洪設施設計內容(包含設置位置、

滯洪量估算及開挖工法等)提出說明，預審時一併加邀相關

單位出席研商。 

(二) 開發案經「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預審」通過後，再由各相關

權責單位以平行作業方式，各自辦理審查作業(排水審查、

細部設計審查…等)。 

(三) 在辦理都市設計審議報告書核定作業時，應先會辦各相關權

責單位審查同意後，再辦理核定。 

 

二. 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地區開發案之「滯洪空間設計原則」： 

(一) 滯洪量之設計應就開發案範圍整體做考量，應將公共設施用

地(道路、公園、綠地、廣場、停車場、學校…等)之滯洪量，

及建築用地(含住宅區、商業區…等) 之滯洪量一併納入做

計算。 

(二) 建築基地之滯洪量設計應依都市計畫(土管要點及都設準

則)、建築技術規則及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例等相關規定

辦理。 

(三) 公共設施用地兼供滯洪空間使用之設計規定：  

1. 滯洪空間應以集中留設為原則，儘量避免採分散多處基地

方式設計。 

2. 滯洪空間之設置位置、面積大小、深度及邊坡設計等，應

配合整體景觀規劃設計。 

3. 採降挖之滯洪草坡，應設計適當設施，俾便無水時供民眾

休憩及活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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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地區開發案之「滯洪設施設計原則」： 

(一) 滯洪量之設計應就開發案範圍整體做考量，應將公共設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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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共設施用地兼供滯洪使用之設計規定：  

1. 公園、公(兒)、綠地允許設置以緩坡降挖之滯洪草坡，滯

洪草坡之深度應小於 50 公分、坡度比(深度/底寬)應小於

1/3。 

2. 基地面積大於 1公頃以上者，始得設置降挖之滯洪池，滯

洪池之面積應小於基地面積之 20%，降挖深度應小於 2 公

尺，滯洪池四周應設計成緩坡。 

3. 採降挖之滯洪草坡，應設計適當設施，俾便無水時供民眾

休憩及活動使用。 

4. 經依以上各點規定辦理後，如尚不足以容納滯洪量時，可

考量採地下箱涵或人工地盤方式設計滯洪設施，並應提出

雨水回收再利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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